

商 水 县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商政复决字【2021】42号

申  请  人：党XX
住      址：商水县魏集镇党桥村一组
被 申 请人：商水县自然资源局
申请人党XX不服被申请人商水县自然资源局2021年7月19日作出的商自然资发【2021】XX号行政决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1年8月13日依法受理。现已复议终结。
申请事项：依法撤销商自然资发【2021】XX号行政决定。
申请人称：
1、程序违法：2021年8月3日，被申请人在案涉房屋上张贴商自然资发【2021】XX号关于撤销党XX房屋产权证的决定，申请人才得知房产证被撤销事宜，在此之前，被申请人从未通知过申请人并进行调查核实，剥夺了申请人的陈述权、申辩权和听证权。
2、适用法律错误：被申请人作出撤销申请人房产证的依据是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六条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第四项、商水县纪委监委《关于对魏集镇党桥10户农房违规办理房产证的监察建议》，以上均不能成为被申请人作出撤销决定的法律依据。
3、无事实依据：申请人的房屋于2002年开始建设，施工时附近无河流水面，也未划定河道范围，未立标定界，后来经人工开挖河流，但未设堤防和护堤地，申请人房屋离河流水面距离较远，也未占用堤防和护堤地，并未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和《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不属于违建。申请人建房经村、乡、县三级部门层层审批，系合法建设，所以商水县房地产管理中心才于2002年8月为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，不动产登记证书形成公示效力已长达19年之久。
被申请人称：
[bookmark: _GoBack]被申请人收到商水县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，行政复议申请人党XX因不服本局作出的商自然资发【2021】XX号行政决定。现答复如下：
2021年4月15日，我局收到商水县纪委监委《关于对魏集镇党桥10户农房违规办理房产证的监察建议》、商水县水利局《关于魏集镇位XX等十户违法在河道内建房并办理房产证的工作函》，我局对申请人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，了解魏集镇党桥宅基地分布图。发现申请人建房土地的性质是河流水面，不是建设用地，房屋占用河道的行为属违法行为。申请人隐瞒相应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。根据《房屋登记办法》第八十一条之规定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第四款，依职权注销登记，被申请人享有撤销登记的职权。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申请人的房屋产权证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1年4月15日，被申请人收到商水县纪委监委《关于对魏集镇党桥10户农房违规办理房产证的监察建议》、商水县水利局《关于魏集镇位XX等十户违法在河道内建房并办理房产证的工作函》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，了解魏集镇党桥宅基地分布图。发现申请人建房土地的性质是河流水面，不是建设用地，房屋占用河道的行为属违法行为。申请人隐瞒相应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等非法手段获取房屋登记。根据《房屋登记办法》第八十一条之规定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第四款，依职权注销登记，被申请人享有撤销登记的职权。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、商水县纪委监委《关于对魏集镇党桥10户农房违规办理房产证的监察建议》；2、商水县水利局《关于魏集镇位XX等十户违法在河道内建房并办理房产证的工作函》；3、影像资料等予以证实。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出撤销房产证的行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维持商水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商自然资发【2021】XX号行政决定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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